工程领域代码：430103
光学工程领域
南京大学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领域简介
光学工程学科是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重点发展的工程应用学科，目标是围绕国家信息技术和产业重大目标和战略的实现，基于南京大学传统优势学科，培育光学工程新的研究方向，使光学这门历史悠久的学科焕发更大活力，满足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对光学技术越来越高的要求。

本学科十一五期间承担了多项国家863、973、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与华为等知名公司开展了密切合作研究，承担了江苏省及其地方企业课题，科研经费超过1500万元，为国家和江苏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近5年发表SCI论文150余篇，申请发明国内外专利近40项。本学科经过这几年的快速发展，承担国家重大/重点研究项目的能力显著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迅速提高。目前正在积极开展与企业间的合作，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与产业化。
在队伍建设方面，形成了一支以中、青年学术骨干为主体的、多学科交叉和密切配合高水平的精干的学术队伍，教师队伍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达到100％以上，其中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1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名，长江讲座教授1名，海外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4名。

二、培养目标
面向产业和科技发展需求，培养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创新创业意识浓厚、工程实践能力强、具备严谨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的光学工程专业研究、开发或工程管理人才。
三、招生对象与考试方式
南京大学非全日制光学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对象主要为已获得学士学位的应届、往届本科毕业生或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报名者须参加南京大学组织的招生入学考试和面试。

四、学习年限和培养方式
非全日制光学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年限为3-5年。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研究生须修满必要的课程。一般情况下，必修课和选修课在2年内修完。课程设置应体现厚基础理论、重实际应用、博前沿知识，着重突出专业实践类课程和工程实践类课程。

实践教学是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环节，鼓励工程硕士研究生在企业实习，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四、学科方向
本学科主要覆盖激光工程、量子信息工程、光通信系统关键器件及其应用、光伏技术及应用、光传感及检测技术、微纳光学、液晶光学器件、光电子器件和集成光子学、量子光学、非线性光学等多个方面。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攻读工程硕士学位的研究生，课程学习需修满30个学分。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一般为30学分， A类课程是公共基础课，B类课程是专业基础课程，C类课程是专业实践课程，D类课程是专业选修课程。A、B、C为必修课程。课程设置将根据培养工作的实践和企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每年进行适当调整。

具体课程设置如下：

A类：
自然辨证法              （2学分）；

基础英语                （2学分）
专业英语                （2学分）
B类： 
现代光学工程基础        （2学分）
光通信与网络            （2学分） 

激光器原理与工程        （2学分）  

C类
光电显示技术             （2学分）
光传感技术               （2学分）
光电子器件与工艺         （2学分）
太阳电池工艺学           (2学分)

D类
半导体光电子学          （2学分）

光伏原理与应用          （2学分）

光伏效应与检测          （2学分）

光伏工程                 (2学分) 

知识产权                （1学分）
信息检索                （1学分）

企业管理                 （2学分）

六、对学位论文的要求
工程硕士论文选题一般以学生的从事的主要工作为基础，具有明确的工程背景与应用价值，并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内容充实，工作量饱满论文能够综合运用基础理论、专业知识与科学方法来解决工程应用的问题。论文形式可以是工程项目技术报告、关键技术的研究论文等。论文写作满足格式规范，条理清楚，表达准确的要求，具有先进性、实用性。

鼓励实行双导师制，其中一位导师来自培养单位，另一位导师来自企业的与本领域相关的专家。也可以根据学生的论文研究方向，成立指导小组。

论文工作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

七、论文评审与答辩

（一）论文评审应审核：论文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其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进展；其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计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其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

（二）攻读工程硕士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获得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成绩合格，方可申请论文答辩。答辩前，申请人的硕士学位论文必须通过《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检测。
（三）论文应有2位本领域或相近领域的专家评阅。答辩委员会应由3位与本领域相关的专家组成。

八、学位授予

修满规定学分，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光学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